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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經水字第 10004604680 號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於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公地為水利

法七十八條之  三之使用行為，除採取土石者之使用

費另行規定外，應依本標準繳納行政規費及區域排水

設施範圍公地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 

     前項之行政規費，包括審查費、勘查費及許可

書費。 

第三條    申請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審查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種

植植物之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百元。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施設、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水利法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排注廢

污水、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採

取土石之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萬二千

五百元。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二

千元。 

第四條    申請各種許可使用行為之勘查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種

植植物之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二百元。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採

取土石之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一萬元。 

三、為前二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件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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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元。 

第五條     新發、補發或換發各種許可書費，每張新臺幣五

十元。但政府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整編致許

可使用人地址或許可使用土地標示變更須換發許可

書者，不予計收。 

第六條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以下簡稱排水設施範圍）公

地許可使用行為之使用費，按其使用面積或長度依下

列各款計算之： 

一、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

種植植物，每年按前一年之公有土地地租繳

納標準百分之七十之金額計之。但申請案件

完成審查前已公告當年公有土地地租繳納

標準者，其使用費按當年之公有土地地租繳

納標準百分之七十之金額計之。 

二、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

施設鐵路 橋、公路橋、農路橋、水管橋、

油氣管橋、天然氣管橋、輸水渡槽、電纜管

橋、輸電鐵塔、碼頭、排污水道或其他建造

物，每年以鄰近土地每平方公尺最低公告現

值百分之五計之。 

三、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

施設停車場、駕駛訓練場、賽車運動場、自

行車道、漆彈場、高爾夫球練習場、超輕型

飛行機具起降場、球類或其他運動場、親水

場地，每年以鄰近土地每平方公尺最低公告

現值百分之八計之。 

四、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

施設纜線附掛，每年以每公尺十二元計之。 

五、前四款以外之其他使用行為，每年以鄰近土



 3 

地每平方公尺最低公告現值百分之四計之。 

六、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

排注廢污水，其有施設建造物者，依第二款

規定計費，未施設建造物者，依前款規定計

費。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許可使用，其許可使用費

按年計算；未滿一年者，以許可使用日數占全年比例

計收使用費。 

第七條    申請為下列各款使用行為之一者，免收行政規費

及使用費： 

一、政府機關或公法人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三

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規定之使用

行為，或辦理大型活動使用行為。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之行為。 

三、跨越排水設施範圍上空或穿越排水設施範圍

地下一定 範圍之使用行為。 

四、許可使用行為所必需之附屬施設或其他使用

行為，而未申請使用剩餘土石方者。 

五、於固定地點就地整平使用，未變更排水原有

形態之使用行為。 

六、救難演習之臨時性使用行為。 

七、於已完成之規劃治理之水道，作為自行車

道、球類運動場、親水場地、或為排水設施

範圍綠美化行為，提供一般大眾使用，且不

收取任何費用者。 

八、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土地為水利法第七十八條

之三第二項各款規定之使用行為。 

經許可使用之排水設施範圍公地，已向其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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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租金、使用費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租金、使

用費者，於其已繳或免收之期間內，不收取排水設施

範圍公地使用費。 

第八條    申請於中央管排水設施範圍內為各種使用行為

者，除屬第七條規定者外，應於申請時繳納審查費及

勘查費。 

未繳納上開費用者，不予審查，退還其申請書

件；經審查後認無會勘必要而駁回其申請者，退還已

繳納之勘查費。 

一申請案件同時申請數筆土地許可使用者，其

審查費及勘查費均以一件計之。但許可書費仍依其核

發之許可書件數收取。 

第九條     申請使用排水設施範圍公地，經審查符合規定，

且無第七條規定情事者，申請人應於接獲受理機關書

面通知後十五日內繳納使用費、保證金及許可書費，

受理機關始得核發許可書；屆期未繳納者，駁回其申

請。 

第十條    使用費之徵收，於許可使用前，按其核准期間一

次徵收。但公營公用事業機構施設永久性建造物、種

植植物者，於許可使用時徵收當年度許可使用費，第

二年起至許可期間屆滿止，應於下列規定期限前，按

年徵收許可使用費： 

一、公營公用事業機構施設永久性建造物：每年

一月三十一日前徵收當年期使用費。 

二、種植植物：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徵收當年期

使用費。 

使用費之一次徵收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者，申請人得於繳納期限內，向中央管排水管理機關

申請分二期至六期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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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前項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至繳費之日止，依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

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

繳納。 

申請人未如期繳交分期繳納之任一分期應繳納

之使用費及加計之利息者，排水管理機關應於該期繳

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就未繳清之使用費餘

額，發單通知申請人，限十日內一次全部繳清。 

第十一條    排水設施範圍公地使用人申請停止使用或因

受洪水災害致許可使用之土地全部流失而無法整復

使用者，經排水管理機關查證屬實後，按未使用日

數比例退還已繳納之使用費。但排水設施範圍公地

申請種植植物之使用行為受洪水災害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受洪水災害致土地全部流失而無法整復使

用者，減免 當年期使用費；已繳納者，退

還之。 

二、受洪水災害，土地仍得整復使用者，減半

徵收當年期使用費；已繳納者，減半退還

之。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